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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逍遥义考论与自由观新诠
汪 韶 军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南 海口570228)

摘 要:逍遥一词非由庄子首创。它本是动词,表来回走动或外出闲逛。因其无目的性,又有排遣

苦闷之效,故衍生出自由自在的意味,在庄子那里又与自然无为等观念汇聚为崇尚自由的思想。结合群己

关系,并以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反观,又可发现:庄子提醒世人(首先是人君、社会权威)丧我显吾,即消除控

制占有欲,使自己成为理性的存在者,从而获得积极自由;无己丧我乃能无为,君无为则民得以自然,故庄

子是为万有争取实实在在的免受外在强制的消极自由,而非寻求个人虚幻的精神自由;他还反对仁义礼的

教化传统,因为用外在的仁义礼约束自我,既不能获得真正的积极自由,还会丧失消极自由。还需注意,庄

子伸张的是平等共处、互不凌越的自由,而不是主奴式的自由或为所欲为的绝对自由。循此以进,可以开

出万类并生、各适其天的“天放”境界。这是中国文化自身孕育出的可贵的自由理念,并曾给西方自由主义

理论带去灵感。可见,自由主义在中国并非无源之水,其思想资源便是道家哲学。我们要致力于将其梳理

清楚,让他们的智慧之光重现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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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文学》:“《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1](“可”,一本作“共”)逍
遥义是历代治庄者的一个关注焦点,也是治庄所不可绕过的门槛。古今中外对它的诠释与评价,

可谓异说纷呈。人们或提出自己的逍遥义,或考察单个人的逍遥义,或比较不同人的逍遥义,或
梳理“逍遥”诠释史①,但何谓逍遥,还存在很多争议。比如,逍遥最初指行为还是指情感? 庄子

之“逍遥”有无自由义? 如果有,是境界形态的还是实然形态的? 逍遥的主体是谁? 笔者拟先从

词源学角度做一考释,我们将发现:逍遥一词非由庄子首创;它是叠韵连绵词,不能拆开作解;其
本义是作为动词表来回走动或外出闲逛,可与翔佯、徘徊、彷徨、敖游等同义互换;因其无目的性,

又可使行为主体获得精神上的快适,故从这里衍生出自由自在的意味,并与无己丧我、自然无为、
“天放”等观念汇为崇尚自由的思想。

生于春秋战国那么一个混乱的人间世,庄子以及其他先秦诸子所要回答的时代问题其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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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即如何从混乱走向秩序? 诸子之不同,主要是路径与方法之不同。儒家通过仁义礼乐的

教化、墨家通过“尚同”、申韩式法家倚仗严苛的法制禁令所试图营造的秩序,都带有程度不等的

强制性,可以说是以牺牲自由、禁锢自由为代价的。道家则希望在个体自由生长发展的基础上达

成整体的秩序,故相对于追求强制性秩序的其他学派,道家追求秩序与自由的统一,就显得弥足

珍贵了。

然而,学界或基于不同理由,否认庄子思想与自由理论之间的关联;或虽承认庄子伸张自由,

却存在着五花八门的误读。绝大多数人将庄子式自由狭隘地理解为精神的自由或心灵的解放,

与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自由无涉。这种精神自由是不依赖受制于外物、免于一切束缚的绝对自由

(“无待”),因为“绝对”,所以是缺乏现实基础的玄想式自由;因为“绝对”,所以会导致放诞无忌和

无政府主义。由此,人们又认为庄子只是追求一己之自由,其自由观存在原子化个人主义的弊

端。又有人认为,庄子为了个人全生适性,对社会公共事务不管不顾,其自由观是逃避现实而退

居“内在城堡”的酸葡萄学说,说得再严重一些,便是阿Q精神、乌龟哲学、鸵鸟智慧……

上述观点都未能如实地揭示庄子的有关思想,从而为进一步讨论留下了很大空间。笔者将

从君民关系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群己关系入手,并引入康德、以赛亚·伯林等人的两种自由说,重

新检视庄子有关思想。我们将得以确信,庄子有着丰富而深刻的自由思想。这是中国文化自身

孕育出的可贵的自由主义思想,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阐扬。

一、对“逍遥”的词源学考释

“逍遥”一词在《庄子》内篇中出现2次(篇题除外),外杂篇中出现4次。刘笑敢先生曾做过

一番比对,发现先秦其他子书没有出现过“逍遥”二字,由此得出结论:“逍遥”是《庄子》书中最有

特色的词汇[2]18。笔者以为,此论易导人误解。如果我们扩大考察范围(不限于子书),便可发现,

“逍遥”始见于《诗经》,在《郑风·清人》《桧风·羔裘》《小雅·白驹》三诗中各出现1次。考虑到

《诗经》曾被大幅删削,不然它的出现次数应该会更多。《楚辞》中“逍遥”的出现频率甚至比《庄

子》还要高,屈原诗作中7次,宋玉《九辩》中2次,汉人作品不计。由此看来,“逍遥”一词,既非庄

子首创,也不能说是《庄子》书中最有特色的词汇。

(一)“逍遥”最初表行为

“逍遥”的本义也不是自由。早年王仲镛先生曾言:“逍遥,一作消摇,连词,在先秦旧籍中,每

与翱翔、相羊、容与等词联用,本义为游。”[3]多年后,王凯、张松辉、邓联合等人结合《诗经》《楚辞》

《礼记》做了研究。比如,邓联合先生的结论是:“逍遥”从“辵”,原是动词,意近彷徨、徜徉、徘徊;

“逍遥”本身没有任何情感色彩,但后世常常把它当作形容词使用,于是,本来只是同义叠合的“逍

遥游”便成了逍遥之游[4]。也有人反对将“逍遥”作词源学上的还原,以便捍卫对“逍遥”的传统理

解。比如,路传颂先生通过语境分析,认为“逍遥”在先秦时期的主要含义是遨游、游戏,指自由自

在、无拘无束、闲适自得的情感状态[5]。李智福先生亦持此说,不过他的主要论据是“消摇”与“逍

遥”乃古今字,早出的“消摇”皆不从“辵”,故其本意绝非行走[6]。笔者认同邓说,在此拟再做一些

探讨。

其一,李智福先生据“消摇”来排除“逍遥”行走一义的做法缺乏依据。古人用字,常有以声不

以义者,即表达的是同一层含义,但用了形异音近的词。如通行本《老子》第16章的“芸芸”,楚简

本作“員員”,帛甲本作“雲雲”,帛乙本作“ ”,北大汉简本作“云云”,傅奕本作“ ”。它们当

中有一个是本字,其他皆属音近借字。它们表达的意思一致,但使用哪个字,很大程度上只是用

字习惯不同。而此处李先生实际上是把“消摇”认定为本字,他认为,即便《诗经》用了“逍遥”,也

27



不足以否定“消摇”早出。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当然不能说没有,但问题是,我们同样不能排除

本字作“逍遥”的可能性。据现有材料,最先出现也最常用的是“逍遥”;而且从语义判断,本字亦

应是“逍遥”,“消摇”则是同音假借。

其二,反对者未能很好地解释何以“逍遥”常与其他一些词互文对举。实际上,先秦有许多词

可以与“逍遥”同义互换。《逍遥游》篇末:“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7]40《大宗师》:“芒

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7]268(《达生》篇亦有此语)三处的“逍遥”均与“彷徨”互文。

陆德明释曰:“彷徨,犹翱翔也。崔本作方羊,简文同。”[8]此说又带出了“翱翔”和“方羊”,《诗经》

之《清人》《羔裘》二诗中,“逍遥”就与“翱翔”互文。《郑风·清人》中有“河上乎翱翔……河上乎逍

遥”,据《左传·闵公二年》所载,此诗盖讥刺高克所率军队军纪散漫,嬉戏闲逛[9]229-231。《郑风·

女曰鸡鸣》《有女同车》中的“将翱将翔”皆意为外出游逛,而《齐风·载驱》中“翱翔”则与“游敖”互

文。汉末刘熙《释名·释言语》:“翱,敖也,言敖游也。”[10]三国魏张揖《广雅·释训》:“翱翔,浮游

也。”王念孙疏证:“翔字古读若羊。”[11]724《离骚》:“聊逍遥以相羊”,洪兴祖补注:“逍遥,犹翱翔也。

相羊,犹徘徊也。”[12]《广雅·释训》:“逍遥,忀徉也。”[11]719忀徉即方羊,也就是彷徨和翱翔。根据

这些线索查阅先秦两汉有关文献、注解以及有关辞书,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与逍遥一词密切相关

的词及其变体至少有(分七组列举,出现于先秦文献的标注其出处):

  A.消摇(《礼记·檀弓》)、招摇;

B.相羊(《离骚》《九章》)、相佯、翔佯(《庄子·山木》)、襄羊、儴佯、忀徉;

C.方羊(《左传·哀公十七年》)、仿羊、仿佯(《楚辞·远游》)、彷徉(《楚辞·招魂》);

D.尚羊(《楚辞·惜誓》)、尚佯、倘佯、徜徉、常羊;

E.方皇(《荀子·君道》及《荀子·礼论》)、仿偟、彷徨(《庄子》)、旁皇、房皇;

F.俳佪、徘徊(《庄子·盗跖》《荀子·礼论》《楚辞·远游》)、裴回、儃徊(《楚辞·九章》)、

盘桓(《周易·屯》初九爻辞);

G.游敖(《诗经·齐风·载驱》)、敖游(《诗经·邶风·柏舟》、“以敖以游”《庄子·列御

寇》《鹖冠子·王鈇》)、翱游(《楚辞·九歌》《鹖冠子》)、优游(《诗经·小雅·白驹》《大雅·卷

阿》,“优哉游哉”《小雅·采菽》及《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以上几乎全是叠韵连绵词。此外,逍遥还与翱翔(《诗经》《庄子·逍遥游》《楚辞》)、浮游(《庄

子》《离骚》)、翔回(《礼记·三年问》)同义。所有这些词辗转串连,构成一个“词族”。很多时候,

它们之间不只是家族相似的关系,而是可以同义互换。
表1 与“逍遥”相关的语词在先秦有关文献中的出现频次

词 《诗经》 《庄子》 屈宋 其他

逍遥 3次,两次与“翱翔”互文 内篇2次、外杂篇4次

内篇中皆与“彷徨”互文

屈原7次、宋玉2次

翱翔 6次,含“将翱将翔” 《逍遥游》1次 屈原2次、宋玉1次 《鹖冠子》3次

翱游 《九歌·云中君》1次

敖游 《列御寇》2次

游敖 1次 《鹖冠子》1次

优游 4次,含“优哉游哉” 《九章·惜往日》1次

浮游 外篇2次 2次

翔佯 《山木》1次

彷徨 内篇2次、外杂篇4次

徘徊 《盗跖》1次 《远游》1次

儃徊 《九章》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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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是一个叠韵连绵词,不能拆开分别作解。古今凡是拆开作解的(如王夫之、钟泰、王邦

雄等人),皆不可取。上述词语之间的相互诠释告诉我们,“逍遥”的本义大概就是两层:来来回回

地走动、外出闲逛。无论取哪层含义,“逍遥”都是作为动词表行为。
(二)“逍遥”可通向自由

那么,逍遥就与情感无关吗? 也不是,因为行为可以是某种情感状态下的行为,行为也会影

响到人的情感状态。为了便于分析,现把《庄子》中含“逍遥”的字句条列如下:

  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7]40

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7]268

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讬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逍遥,无为也。[7]519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7]966

倒数第二条已经把“逍遥”用作形容词,并用无为来对它做出解释。其他诸条中的逍遥都可

以解释成一般意义上的往来,但我们也可以说,行为主体在逍遥时是快适的、自得的。《在宥》篇:
“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7]388《列御寇》篇:“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

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7]1040结合这些言论的上下文可知,“逍遥”“敖游”“浮游”时的

心理状态是忘掉一切(礼法、功名、形躯等),进入一种茫然不知的昏昏闷闷状态,此时已没有任何

目的性、功利性的考虑,因而能够一无所系,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做点比较,能让我们加深理解。《庄子》的“敖游”近似于《诗经》的“优游”,如《大雅·卷阿》
“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9]832。另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叔向不愿介入各大家族的争

斗,他引了一句逸诗“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以自况[13]。应该说,这也与庄子的处世态度比较接

近。而屈原是在看不到出路时去“逍遥”“浮游”,与《诗经·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中的“驾言

出游,以写我忧”[9]62,180相近(《邶风·柏舟》又有“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

游”[9]109),这说明人在逍遥时也可以是苦闷的、伤感的,但我们更应看到,逍遥有助于排解苦闷。

因此,对于逍遥指行为还是指情感的争议,笔者是这么看的:逍遥本是动词而非形容词,本指行为

而非情感;逍遥的行为主体可以处于不同乃至相反的情感状态,比如庄子是作为一个“载乐者”去
逍遥,屈原则是作为一个“载哀者”去逍遥;逍遥这一行为本身没有情感色彩,却能对行为主体的

情感状态产生积极影响,因为行为主体在逍遥时悬搁了生活中的纷扰,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快适。

二、两种自由说的引入

学界通常以逍遥为庄子哲学的依归,并由逍遥联想到自由,笔者以为这是适宜的。不过近些

年学界又出现一种声音,有人认为,庄子说的自由与西方思想中的自由有着天壤之别,用“自由”

来诠释“逍遥”属简单比附,落入了反向格义(即用西方理论诠释中国思想)的窠臼①。高深先生

干脆避开“逍遥”,认为庄子哲学的纲领是得道以致福:“‘得道’的目的也不是追求幻想式的所谓

的‘精神自由’,也不是追求与必然相对的改造自然能力的‘自由’,更不是追求政治意义上的自

由,而是追求实实在在的人生的幸福。”[14]又有论者认为,庄子既然无己丧我,去掉了“自”,哪还

有自由可言呢? 还有很多人持主奴式的自由观,将自由局限为对必然的认识和对现实的改造;并
认为庄子无为论、安命论否认人的能动性,强调对现实的顺应和接受,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由。

笔者无法认同这些观点。老庄之“自然”的基本含义是自己如此,它意味着自己主导自己,从这里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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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可以通往自由。庄子之“逍遥”与自由的相通更为明显。为更好地透视庄子自由观,笔者引

入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的两种自由说作为理论背景,并从群己关系的角度来加以审视。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有积极自由(positivefreedom)与消极自由(negativefreedom)的区分。

这一区分可以上溯到康德(ImmanuelKant)的道德形而上学,而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两

种自由概念》的演说对此做了最为深入的讨论。

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消极”没有任何负面的意味,它只是从否定性的一面对自由做出规

定,即排除他者干涉(theabsenceofinterferencebyotherhumanagent)[15]189。它通过对个体权

利、价值多元的强调,来为外在干涉设限。个体如果没有一个不受他者干涉的自我空间,那就意

味着随时可能遭到他者的侵犯,则此个体当然无自由可言。

积极自由源于个体做自己主人的愿望,它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决定我?”但我们必须注

意,如果积极自由仅指自己决定自己而不被他人所决定,则此概念不过是从正面把消极自由又重

申了一遍。伯林对积极自由的分析,基于两个“我”的区分,指“较高自我”(“自律”的自我)决定

“较低自我”(“他律”的自我)[15]201,实质上是让自我的纯粹理性主导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理性存

在者。看得出,积极自由的深处是一种理性自我主宰观,不只是自己决定自己,而且是用自己的

理性(而非激情、欲望等经验因素)主导自己。

不过伯林观察到,运用理性进行自我导向的能力虽说属于每个人,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现实生活中总有人不那么“开化”,甚或干脆是“聋子”,他们不善于倾听或倾听不到自我内在理性

的呼声,因而不能自我管控、自我导向和自我完善。这时,权力、社会权威或所谓的道德专家便自

居为理性的化身、“真实自我”的代言人,来对这部分人进行管教与规训,迫使他们发现自己的“内

在之光”。就这样,本来需要的是个体的自律,却被偷换为他律(被他者所决定),蜕变成打着促使

这部分人发现理性、“对他本人好”旗号的极权。伯林说:“如果受强制者更开化一些,他们自己就

会主动追求,而他们没有追求,是因为他们盲目、无知或者腐败。这很容易使我自己相信,我对别

人的强制是为了他们自己,是出于他们的而不是我的利益。于是我就宣称我比他们自己更知道

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当我采取这种观点的时候,我就处在这样一种立场:无视个人或社会的

实际愿望,以他们的‘真实’自我之名并代表这种自我来威逼、压迫与拷打他们”[15]202,“正是这种

‘积极’自由的概念……导致一种规定好了的生活,并常常成为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15]200。

伯林演讲中对积极自由的论述有嫌笼统、含混,特别是在积极自由及其滥用之间没有划出醒

目的界线,结果在中西学术界引发了经久不息的争议。为便于说明问题,防止不必要的误会,笔

者将其区分为原本形态与蜕化形态。原本形态的积极自由,就是个体的自律,是 A运用自己的

理性主导自己。蜕化形态的积极自由,是A被B(理性的外在化身)强制着去完善自我,行为人还

是A,却不是A运用自己的理性主导自己。此时A不仅没有原本形态的积极自由,其消极自由

亦因受到强制而被侵犯,故蜕化形态的积极自由走向了自由的反面,其实质是B以积极自由的名

义来介入并规训A,因而限制甚或剥夺了A的消极自由。一句话,两种积极自由的区别在于,个

体是用自己的理性来自作主宰,还是被外在权威强制着完善自我。

三、对庄子式自由的再检讨

以伯林的自由学说为理论背景反观庄子可发现,庄子是在争取实实在在的消极自由和倡导

原本形态的积极自由,并极力抨击蜕化形态的积极自由与暴君的专制。

(一)力争消极自由

学界多认为庄子的逍遥只是精神上的,如刘笑敢先生认为:“庄子的自由是纯精神的自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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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是空虚的遐想,是逃避现实的结果。”[2]163再比如有人说:“庄子的哲学是关于人的‘心灵自由’

的哲学。庄子否认我们的现实世界里存在自由,认为只有在现实生活以外的‘梦’的世界里才有

人类向往的绝对自由。”[16]这些观点都是将逍遥限制在精神层面,进而认定它只是虚幻的精神慰

藉,最终不过是无何有之乡的幻想、空想,落实不到现实生活中来。

笔者则认为,不仅逍遥标示的精神自由真实不虚,逍遥还指生活中不被外在力量强制干涉。

学界已有人提出类似看法,如李光福先生强调庄子也追求现实的、免于强制干涉的自由,并就此

有过比较精当的论述,他说:“庄子注意到了政治一元化与人的不同禀性之间的不相容性。为了

捍卫人按照不同禀性发展的自由,他反对统治者强行统一人民的行为,对社会进行整齐划一的统

治。”[17]陈红映先生也提醒道:“把庄子的自由限定在精神领域,忽视它对人的行为的指导意义,

是不符合庄子本义的,也缩小了庄子自由观念的范围。”[18]像这样指出在境界形态的逍遥之外还

有实然形态的逍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符合庄子思想的。逍遥不仅是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脱,还

是个体不受他者(特别是权力、权威)侵扰而得以自在自适的生存状态。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逍遥的主体是谁? 是庄子独自逍遥,还是万有尽逍遥? 人们常说庄子关

注自我生命,这没问题,但学界往往认为庄子一意于自我之逍遥,缺少公共关怀:“庄子的逍遥只

是少数个人的精神享受,与现实社会和人生毫不相干,对一般人毫无意义,对社会秩序的维系毫

无贡献。”[19]从庄子哲学整体来看,这种观点具有误导性,是把庄子思想仙化、出世化、个人主

义化。

不用说,个体想实现逍遥,也需要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不必担心受到政治权力或社会权威

的强制干涉。道家思想的宗旨———自然无为———是在敦促权力做出自我节制,从而让万有依其

自然本性存在与发展,这就是在为万有(包括老庄自己)争取实实在在的不受他者强制的消极自

由。这显然不是什么虚幻的精神自由,也不是老庄个人的自由。

庄子的确厌恶当时的政治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对现实的关怀。事

实上,庄子非但不是什么“自了汉”,反而有着强烈的公共关怀,他坚持的自然无为原则就是对宇

宙全体生命的关怀。而他对逍遥的诉求,难道不是想改变恶劣的人间世吗? 难道与现实社会毫

不相干? 如实说,道家怀有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其实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为生民立命,为

万世开太平。庄子之所以从政治世界和权力世界中游离出来,之所以恶闻“治天下”,主要不是因

为他想寻求一己之逍遥,而是由于当时这样那样的“治”都是对民众的强制干涉。

(二)倡导原本形态的积极自由

前面已说过,积极自由原指个体凭自身的理性,将自己从他律生活中超拔出来,不做物欲、激

情的奴隶。庄子丧我显吾的那套功夫(《齐物论》“今者吾丧我”[7]45),显然与此有相通之处。但有

论者认为,庄子既然丧我无己,要去掉“自”,那还有自由可言吗? 这一质疑貌似很有道理,其实是

没有看到丧掉的“我”只是被贪欲束缚的假我、小我,其结果却是得到了“吾”这样一个真我、大

我[20]。试想,如果停留在“我”的层次上,像奴隶服从主子一样服从自身的贪欲,个体能够自由

吗? 笔者以为,个体即使不受任何外在侵扰,但如果被自身的贪欲所淹没,不能用理性主导自己

的生命,也就没有积极自由。

一说起“自”,逻辑上就包含“他”。我们都不是生活在孤岛上的鲁滨逊,作为社会群体的一

员,我们必须扣住群己关系来谈自由。百年前,严复先生就认为庄学讲求“群己之道交亨”[21],这

一见解极为精辟,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有论者认为道家过于强调不受干预的消极自由

而忽视对自由的必要约束,便是没有看到这一层面。其实,庄子期望在个体自由充分发展的基础

上达成整体的和谐,绝未堕入原子式个人主义的迷雾,去寻求什么绝对自由。自由不可能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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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的,为所欲为并非自由。所谓纯粹个人的绝对自由,只是一个空泛的语词,甚至是一个灼人

的东西,因为它意味着所有人可以不受限地干涉所有人,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会陷入战争状态,从

而连最基本的自由都得不到保证。自由主义思想家霍布豪斯(L.T.Hobhouse)就告诫道:“任何

时代的社会自由都以限制为基础。它是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有的自由,也是一种从那些不

伤害他人的活动中进行选择的自由。……限制侵犯者就是给受害者自由,只有对人们相互伤害

的行为施加限制,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在一切不会造成社会不和谐的行为中获得自由。”[22]自

由是社会性的,它必须有一个界限,这界限就是不侵害他者。

庄子正是这么主张的。《人间世》篇:“菑人者,人必反菑之。”[7]136个体之间的互动,如同物理

学上说的有作用力就必有相应的反作用力。因此,生活在群体中的我们若不希望有消极的行为

后果反弹到自己身上,那么事先就不应该扩张自己的贪欲以免挤压到他者的生存空间。徐复观

先生指出:“庄子所要成就的个性,不是向外无限制伸展的个性;因为若是如此,便会人我发生冲

突,反而使人我皆失其性。”[23]牟宗三先生也承认,道家思想很合乎自由主义的精神,“道家背后

的基本精神是要求高级的自由自在,他那个自由不是放肆……”[24]自律本身是一种积极自由,而

且是获取消极自由的必要条件;任何个体想达到自由,都需要双管齐下,既不受他者的强制干涉,

也不被自身控制占有欲所左右而去侵害他者。

然而,战国时代的社会情形大概如《黄帝四经·经·姓争》所说:“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莫

循天德,谋相复(覆)顷(倾)。”[25]或如《庄子·齐物论》所批评的“日以心斗”[7]51。庄子认为,在道

的呴育下,万物托寄于天地之间,万物生来并不是为了作对的,彼此本可以相安无事地并立而不

对立。《山木》篇,庄子从“庄子→鹊→螳螂→蝉”的觊觎链条中觉出“物固相累”之非是,最后“捐

弹而反走”,正是此意。庄子的很多寓言故事,表面上讲动物世界或植物世界,实际要讲的仍是人

间世。我们知道,庄子反对被人控制,所以激赏无官职之累、无礼法束缚的生活;但我们更应该看

到,他也不想去控制他人。《山木》篇:“故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7]674役用他人是“累”,被人

役用则“忧”,两者都不能让人得以自在。庄子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用怀着一种哲人式的悲悯。

在他心目中,理想的群己关系是双方都自作主宰,不被自身的控制占有欲所奴役,因而个体之间

也就不存在控制与被控制、役用与被役用的关系:

  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

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7]789

故圣人……其于物也,与之为娱矣;其于人也,乐物之通而保己焉。[7]878

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7]675

庄子认为,他者是相与为友、相与为娱的对象,而不是供我们宰制役用的对象。庄子哲学可

以说在人我关系上达到了极好的平衡。他期望万物各得其所,各适其天,相互之间绝不凌越①。

这也进一步显示,他说的逍遥不只是一己之逍遥,更指向万物的整体生存状态,即期望群己皆逍

遥。就像老子那样,庄子期望的是万有生机之完成,非仅个人之实现。

人们常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改造。对此,我们需要拿捏好其中的分寸。如果把“改造”

说成自我的张扬和对他者的征服,就可能引发认识与实践中的偏差。比如,谢扬举先生理解的自

由就是“占有自然、对抗自然、主宰自然”,而庄子弱化自我意识,故庄子逍遥观与西方自由观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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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国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4页。)太炎先生把庄子式自由归结为精神的“无待”,又未发现其群己层面,因而

有此误判。



径庭[26]。刘笑敢先生认为:“无论是庄子和郭象所讲的逍遥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至多只能算是一

种逃避的、消极的自由。他们的逍遥都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都不是对现实的改造,也不是现实

的愿望的实现,而只是对现实的顺应、接受或逃避。”[19]徐克谦先生认为庄子安命论否认人的能

动性,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自由:“融‘自由’于‘自然’,实即消解了‘自由’”[27]160,“‘无为’与‘自

由’在现实中是相对立的”[27]164。

笔者以为,这里面的误解是很多的:其一,论者理解的自由只是主奴式的、主宰世界的自由。

主奴式自由是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误认作主奴关系,以为只有征服、役用、支配他者,将自己的意

志加于他者,自我才是自由的。但这其实是不自由,因为这样的“主人”已沦为控制占有欲的奴

隶。尤其就人类社会而言,主奴式自由对他者的消极自由构成了现实威胁,这种威胁最终必将反

弹到自身。因此,它是一种臆想的自由,于义理不通,于实践可憎,应该加以摒弃。自由具有平等

性,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个体想到的不应该只是自己,还应该想到他人的自己。庄子的自由观

正是平等的自由观,他理解的自由本来就不是使世界打上“我”的烙印,而是超越自身控制占有欲

的束缚,非但不是去宰制他者,反而是去除宰制他者的欲望,因而“弱化自我意识”恰恰是获得积

极自由。其二,论者把无为错当成不作为,也错误地理解了庄子安命论。其实,庄子之“无为”与

老子之“无为”一样,都不是一无作为,而是不为不道同时为道所当为;庄子安命论也不是宿命论,

安命只是说在非人力所能控、所能及的领域就学会放开,比如既然人必有一死,那么当自然而然

的死亡来临时,就应该坦然接受,而不必死活不肯死。庄子从未否定人有能动性,恰恰相反,他是

看到人“太能动”,太能折腾,所以提出无为来对治强行妄为。

又有一种观点认为,逍遥是与道合一的境界,只有至人、神人、圣人或真人才能达到,非凡夫

俗子所可梦见:“庄子所谓的逍遥,是一种远远超越现实世界的理想境地,体现了庄子面对不完美

世界的一种至臻追求。这种境界的达到,需要极深的功夫,非一般而能为之、一蹴而能成就。”[28]

事实上,达到逍遥境界并没有这么难,因为这里不需要我们做日益的工夫,而只需要我们日损。

也就是说,只要个体愿意“忘”“外”,懂得放弃,便可臻于或接近逍遥境界(可参看《逍遥游》末尾庄

子对惠施的建议)。我们之所以认为庄子式的逍遥极难达到,问题不在于庄子学说本身,而在于

我们放不下(割舍不了世间利益而放任欲望膨胀),放不下才会提不起。说到底,当逍遥指称积极

自由时,能否逍遥就只是个体愿不愿意“做减法”的问题,而不是难不难、能不能的问题。

(三)拒斥蜕化形态的积极自由

有论者不无担心地说:“如果我们向庄子要求一套社会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庄子肯定回

答说没有必要。可是,在群体中生活的个人,如果没有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准则和是非对错的标

准,那么人心根据什么来掌控、命令身体? 如果没有这些规则和标准,我们只能是人云亦云随波

逐流,或是受身体欲望的左右恣意妄为。没有了规则标准,自由只能是任意妄为。”[29]庄子那里

的确没有行为细则,但是,没有细则不意味着没有准则。在庄子那里,这行为准则便是不侵害他

者。那么,他为什么不给出行为细则呢?

我们知道,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kategorischerImperativ)只是没有具体内容的规则。舍

勒(MaxScheler)批评它抽象空泛而不切实际,因而不能付诸行动。苗力田先生也认为,康德的

德性论“宛如一束断了线的气球,高入云端,五彩斑斓,熠煌耀眼,但永远落不到实处。它对一切

时代有效,对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效;对一切人有效,对任何一个人都无效”[30]。这种批评有一定

道理,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把道德具体条目化,会产生很多流弊,这是不能不警惕的。

庄子认为行为细则没必要存在,原因与此相通。在中国古代,典型的行为细则当数儒家津津

乐道的“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然而,庄子期望天下人通过无己丧我来达到自律,而不是沦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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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礼的辕下之驹。在他看来,仁义礼只是外加的桎梏(类似于理性的外在化身),个体用它们来

“自勉”,其实不是真正的自律,而是蜕化形态的积极自由。再则,仁义礼的约束既然是一种强制,

就会导致消极自由的丧失①。

其实,在人我关系上,只要做到不侵害他者便可,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可以在生活

实践中具体地把握,无须死守一套给定的行为细则。庄子对仁义礼的批评,即是批评将道德知识

化、制度化、形式化乃至虚伪化的做法,批评儒者以自我为标准来齐同天下、塑造天下。与儒家相

反,庄子从不强人从己。他对自己的言论时时进行反省,有时还不忘调侃自己几句[31]。就连他

那套修养工夫,也只是开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却从未强求世人遵从。《庄子·让王》载: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

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

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

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 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

寿类矣。”

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7]979-981

魏牟虽然知道利欲熏心是祸害,但他就是战胜不了自己的欲望。从“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

意矣”的评价看来,瞻子“不能自胜则从”(放不下就继续担着)的劝告,很能代表庄子学派的看法。

这也是他们不强人从己的一个典型案例②。

庄子不仅反对恶意的宰制,也反对强行推销善意。《至乐》篇区分了“以己养养鸟”与“以鸟养

养鸟”:“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

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

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鲦,随行列而止,委虵而处。”[7]621“以己养养鸟”貌似对鸟挺

好的,但好心办坏事,究其原因,在于人没有考虑到让鸟顺着它的自然本性。而“以鸟养养鸟”的

核心含义是给对象一片广阔的自由天地,让它们顺着自己的自然本性去生长发展,此即《马蹄》篇

说的“天放”;而不是从“我”出发(即便是善意的),对它们横加干涉。庄子反对推销善意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防止有人打着为他人好的旗号来对他者进行强制干涉。

庄子对儒家做了重点批评。连儒家宣扬的仁义礼乐、圣智聪明都不能成为救世方略,法家类

的主张就更不用说了,故此处略过他对暴君专制的批判。我们只需记住,庄子可以说发出了中国

思想史上反对专制的最强音。

四、结 语

庄子思想确实很合乎自由主义的精神。其“无”的智慧(“无为”“无知”“无欲”“无功”“无名”

“无己”“丧我”等),即是敦促个体(首先是人君)对自我做出节制,使自己成为理性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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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必须注意,反对仁义不是向下沉沦为不仁不义,而是超越仁义,上达于道德。道家强调发乎天性、自然而然的道德情感,反

对人为倡导的伦理规范。他们认为,道德是不必也不可通过仁义忠孝等名目的树立和表彰来进行督率的,因为这种事情越是提倡,就

越容易沦为虚假的表演,甚至使仁义礼蜕变为管制天下的工具。参见汪韶军:《伦理境界向天地境界的超越》,《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年10月8日,第4版;《道德与仁义———论老子仁义观兼议最初的儒道关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

第2期,第39-45页。

自苏轼以来,《让王》篇常被疑为伪作,导致人们不敢征引其中的材料,像这条材料就未见有人引证。其实,很多辨伪工作

只是为了卫正统、辟邪说,缺乏客观性和说服力,因而是值得怀疑的。笔者以为,流传至今的《庄子》33篇中,《说剑》篇属伪作无疑,其

他篇目(包括东坡所疑的《让王》《盗跖》《渔父》)未可遽断为伪。外杂篇尽管间或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但其思想总体与内七篇兼容,它

们有着家族相似般的亲缘关系,甚至可以相互诠释。



(“吾”),从而获得积极自由。

个体是群体中的个体。个体为自我设限,即是对他者的承认与尊重;在自我获得积极自由的

同时,也就能予他者以消极自由。从社会治理层面看,道家自然无为的学说宗旨便是主张缩减政

府权力,扩大民众自由。

庄子崇尚万类并生、各适其天的“天放”境界。他认为,个体只需守住不相为害的底线,无须

接受仁义礼的规训。在他看来,知识化、制度化、教条化的仁义礼只是自外强加的桎梏,个体若用

它们(而不是自己的理性)来约束自我,就不能获得真正的积极自由。而且,道德并非专业化的知

识,在这领域实无所谓权威;仁义礼的教化传统本质上是社会权威打着使人成其为人的旗号来强

人从己,个体最终沦为仁义礼的辕下之驹,从而丧失消极自由。

伯林说:“自由就是自我主导,是清除阻碍我的意志的障碍,不管这些障碍是什么———来自自

然、我的未被控制的激情、非理性的制度、其它人的对立的意志或行为等等的抵抗。”[15]217此论包

含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庄子式的自由与此相仿,指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掌控,既不受他者主

宰,也不被自身的控制占有欲所左右。刘笑敢先生认为伯林讨论的自由完全不包括庄子式的自

由,所以庄子的自由理论可补西方自由理论之不足[19]。笔者以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原因在于

他把庄子式的自由认定为虚幻的精神自由。庄子自由观与西方自由理论的关系不应是互补,而
是相通。这不是对庄子哲学进行现代格义、反向格义,而是抉发经典的本义。至于有论者说,庄
子取消人类群体生活,追逐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导向无政府主义和放诞恣睢的人生态度,

因而不仅无法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契接,反而阻碍国人对自由的恰当理解[32]。从本文的辨析可

见,此论对庄子自由观有着很深的误解。

笔者反对那种抵死不愿承认庄子哲学与自由理论相关的做法。事实上,庄子不仅触及自由

理论的主要方面,还曾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带去灵感。西方一些学者就承认,道家不仅是中国自

由思想的鼻祖,也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源泉。比如,英国汉学家、哲学家克拉克(J.J.
Clarke)认为,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经济政策,就直接源于道家的“无
为”观念[33]。再如,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认为,他的自发

秩序(spontaneousorder)理论与道家的基本观念高度一致[34]。

如实说,道家开创了中国文化自身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多被国人所否认或漠视。殷海光先生

认为,中国古典文化在自由主义方面可谓先天不足,“中国近代及现代所讲的自由主义,并非土生

土长的思想,而是美雨欧风吹进来的。在中国文化里,跟自由主义能发生亲和作用的是佛老思

想。可是,佛老思想只是一种人生境界,和一种生活态度。它不是像孔教那样的制度。佛老思想

所造成的境界和态度,可导致人采取退避不争的方式来缓和暴政的迫害藉此‘全生保真’。但不

能鼓起人争自由的热情。”[35]其前的刘师培先生、其后的李泽厚先生也提出过类似观点。应该

说,这也是未将道家自由观梳理清楚而产生的误判。自由主义在中国并非无源之水,其思想资源

便是道家哲学。中国古代社会诚然缺乏个人自由的经验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化土壤中

本来就长出过自由主义思想,只是我们后人梳理不够、认识不清罢了。陈红映先生的判断是准确

的,他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并非西方所得而专;相反,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部分源于中

国。”[36]自由主义其实不是西方的舶来品,我们今天讲自由主义,某种意义上有点像“出口转内

销”。马作武先生也感慨道,庄子的自由平等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凤毛麟角,但长时间被掩埋在

历史的尘埃中;我们不能再辜负先哲的深邃思想,而要让他们的智慧之光重现于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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